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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教人〔2015〕34号

关于对区级及以上“名师”进行

2014～2015学年度工作考核的通知

各学校、直属单位：

根据我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对区级及以上教育教学骨干人才实行年度考核的意见》（吴教人〔2011〕15号），决定对区级及以上“名师”进行年度考核。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考核对象

2015年9月1日在岗的、享受区级以上教育教学骨干人才（简称“名师”）学术津贴的全体人员（按2014～2015学年度的“名师”称号进行考核）。

学校（含幼儿园）中凡不上课的或2014～2015学年度中病事假累计超过6个月的“名师”不予考核。
二、考核范围

时间上为2014～2015学年度（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内容见《考核意见》，共五个方面。

三、考核方法

1．被考核人对照考核标准结合2014～2015学年度工作实绩进行自评。（1）填写好《2014～2015学年度“名师”考核简表》，打好自评分，并向学校考核小组提供各类证明材料的原件；（2）就本学年度的工作写出专题总结，认真填写在《吴中区“名师”年度工作总结》表内。

2．学校组织考核小组人员进行考核。学校考核小组要认真根据被考核人在2014～2015学年度中的教育教学绩效，以及本人所提供的各类证明材料的原件，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对照标准进行考核打分。学校考核结果在校园公告栏和校园网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一周，公示内容为《2014～2015学年度“名师”考核简表》）。有“名师”称号的一把手校长由教育局考核、公示。
（1）年度考核成绩填写在考核简表上“校评”栏中，并在其年度工作总结表上填写好学校考核意见，加盖公章；（2）学校教务部门就被考核人员在本学年度的教学质量情况，实事求是地填写好《2014～2015学年度教师教学质量状况一览表》，并加盖相应的公章；（3）考核工作原则上由校人事部门负责，并汇总填写好《2014～2015学年度吴中区中小学“名师”考核情况汇总表》。

四、材料上报

1．考核材料包括被考核对象的年度工作总结、年度考核简表、教学质量状况一览表。（A4纸）

2．《2014～2015学年度吴中区中小学“名师”考核情况汇总表》纸质稿一份，电子表格发送至信箱：zcy_email@163.com。

3．2014～2015学年度“名师”考核学校工作总结一份。

4．考核材料于10月16日（周五）当天交人事科1009室（联系电话：67081181）。

附件：1．2014～2015学年度吴中区中小学“名师”考核情况汇总表

2．吴中区“名师”年度工作总结

3．2014～2015学年度吴中区“名师”考核简表

4．各级各类“名师”考核标准

5．2014～2015学年度教师教学质量状况一览表

苏州市吴中区教育局

2015年9月17日
附件一：

2014～2015学年度吴中区“名师”考核情况汇总表
2015年   月    日

	序号
	学校（单位）
	姓名
	名师称号
	评定时间
	学科
	任教班级
	考核成绩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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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吴中区“名师”年度工作总结

（2014～2015学年度）

	学校（单位）
	
	姓名
	
	职务
	

	何年何月被命名为何“名师”称号
	
	任教

班级
	
	任教

学科
	

	个人工作总结：

               自评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考核意见
	校评分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考核组意见
	总分          等第         

 考核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三：

2014～2015学年度“名师”考核简表

单位（盖章）：             姓名：         

最高名师称号及获评时间：            任教学科：           任教班级：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各类别标准见附件四）
	完成情况概述
	分

值
	自

评
	校

评
	备注

	A1

师德建设

20分
	1. 严格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2. 学生满意度测评不低于85%。
	学生满意度测评：


	20

	
	
	

	A2

教科研究

20分
	3. 本学年主持研究课题区级  个，市级   个，省级以上    个。参与   级课题    个。每年都按计划实施，并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
	主持或参与的区级及以上课题明细：


	10
	
	
	

	
	4. 本学年共发表论文区级  篇，市级      篇，省级以上  篇，论著  部；本学年共获奖论文区级  篇，市级      篇，省级以上   篇。
	论文发表明细：

论文获奖明细：


	10
	
	
	

	A3

教学改革

35分
	5. 积极参加学科教改实践，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承担学科教学任务，教学效果显著。
	周课时数：

教学效果：（另见《教师教学质量状况一览表》）
	15
	
	
	

	
	6. 本学年已在校级公开教学   次，片级  次，区级   次，市级及以上  次。
	区级及以上公开课明细：


	10
	
	
	

	
	7. 本学年作过的学科教学专题讲座中校级   次，区级   次，市级及以上   次。
	区级及以上讲座明细：


	10
	
	
	

	A4

培养教师

10分
	8. 指导和培养青年教师取得一定的成果。指导的青年教师中，有   名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培养对象姓名：

培养成果：


	10
	
	
	

	A5

学科辐射

15分
	9. 建立个人网页或博客专栏，在学科建设中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博客地址：


	7
	
	
	

	
	10. 定期在网页上发布教育教学研究信息，切实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合作。
	
	8
	
	
	

	A6

加分项目

50分
	11. 应邀到区外作学术交流。
	区外学术交流明细：


	10
	
	
	

	
	12. 本学年度被评为市学科带头人、市名教师、市十杰教师、省特级教师、苏州教育名家等。
	本学年被评为：


	20
	
	
	

	
	13. 教学实绩突出，获得区教育局颁发的绩效考核奖励证书。
	
	20
	
	
	

	综合等第
	
	合计总分
	
	
	
	


注：（85分以上为优秀，75-84分为良好，60-74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以上分数不含加分）

学校考核人（签名）：                           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名）                  

附件四：

各级各类“名师”考核标准

	项目
	区班主任带头人
	区学科（学术）

带头人
	市学科（学术）

带头人
	区“知名教师”
	市“名教师”
	省特级教师

省名教师

	A1

师德建设

20分
	为人师表，依法从教，严格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学生满意度测评 85 %以上。

	A2

教科研究

20分
	有区级班主任工作研究的微型课题，能按计划实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有区级研究课题，能按计划实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有区级或市级研究课题，能按计划实施，有较好的研究成果。
	有市级研究课题，能按计划实施，有较好的研究成果。
	有1—2个市级研究课题，能按计划实施，有较为显著的研究成果。
	有1—2个市级或省级研究课题，能按计划实施，有显著的研究成果。

	
	班主任方面发表（获奖）区级1篇
	至少发表（获奖）区级2篇
	至少发表（获奖）市级1篇，区级1篇
	至少发表（获奖）市级2篇
	至少发表（获奖）省级2篇
	至少发表（获奖）省级2－3篇

	A3

教学改革

35分
	班主任工作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效果显著
	示范带头作用、教学效果比较显著
	示范带头作用、教学效果比较显著
	示范带头作用、教学效果显著
	示范带头作用、教学效果显著
	示范带头作用、教学效果十分显著

	
	至少承担1次校级班会示范课
	至少承担2次校级公开教学任务
	至少承担1次区级公开教学任务
	至少承担1次区级公开教学任务
	至少承担1次区级及以上公开教学任务
	承担2次区级及以上公开教学任务

	
	至少作1次校级班主任工作讲座
	作过1次校级讲座
	作过1次区级讲座
	作过1次区级讲座
	作过2次区级讲座
	作过2次以上区级讲座

	A4

培养教师

10分
	至少带1名青年班主任
	有2名校级骨干培养对象
	有1名区级、1名校级骨干培养对象
	有2名区级骨干培养对象
	有2名区级以上骨干培养对象
	有2名市级骨干培养对象

	
	所带对象在班主任工作中成绩突出
	至少有1人成为区学科骨干教师
	至少有1人成为区学科骨干教师
	至少有1人成为区级学科带头人
	至少有1人成为区级学科带头人或“知名教师”
	至少有1人成为市级学科带头人或“名教师”

	A5

学科辐射

15分
	有个人班主任工作方面的网页或博客专栏，能较好的发挥示范作用
	有个人网页或博客专栏，能较好地发挥示范作用
	有个人网页或博客专栏，能较好地发挥示范作用
	有个人网页或博客专栏，能较好地发挥示范作用
	有个人网页或博客专栏，能较好地发挥示范作用
	有个人网页或博客专栏，能较好地发挥示范作用

	
	每月至少发布1－2次
	每月至少发布1－2次
	每月至少发布1－2次
	每月至少发布1－2次
	每月至少发布1－2次
	每月至少发布1－2次

	A6加分项目

50分
	1次苏州大市内学术交流
	1次苏州大市以上学术交流
	2次苏州大市以上学术交流

	
	当年评为市级班主任带头人及以上
	当年评为市学科带头人及以上
	当年评为区“知名教师”及以上
	当年评为市“名教师”“十杰教师”及以上
	当年评为省特级教师、省名教师
	当年评为苏州市教育名家及以上

	
	获得吴中区教育局颁发的“绩效考核优秀”奖励证书


附件五：

2014～2015学年度教师教学质量状况一览表

学校                 姓名                名师称号               任教学科                 任教班级         

	学年度
	年级
	统  一  测  试  情  况

	
	
	校学年末考试  （或）  市、区统一调研测试
	中考、高考 （毕业班必填）

	
	
	班级数
	年级均分
	班级均分
	年级名次
	简 要 说 明
	班级数
	市学科均分
	年级均分
	班级均分
	年级名次
	简 要 说 明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学校教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县(区)教科研

部 门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由学校教务部门按记载填写（本人填写无效），并部门盖章。

2．填报事项：①按实填写任教班级一学年两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或市、区统一调研测试成绩；②任教毕业班年度必须填写中、高考成绩（小学、幼儿园除外）；③音体美、通用技术等学科教师可填报学生获奖情况，尤其是获团体奖情况（均逐年填入“简要说明”栏）。初中体育教师任教毕业班年度应填中考成绩；④需要说明的其他实际教学状况，也可填入“简要说明”栏。
	苏州市吴中区教育局
	2015年9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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